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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基于熔盐储能的煤电机组调频调峰供热安

全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应用项目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所属子公司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公司）经公开招

标，确定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人，以下简称新能源院）

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院）组成的联

合体为长源电力荆州热电基于熔盐储能的煤电机组调频调峰供热安全整体解决

方案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的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9,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所属子公司基于熔盐储能的煤电机组调频调峰供热安全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

与应用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4 年 12 月 9 日，荆州公司与新能源院和中南院组成的联合体签署了《国

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基于熔盐储能的煤电机组调频调峰供热安全整体解决

方案的研究与应用项目合同》，其中，新能源院的合同金额为 1,180 万元（含税），

中南院的合同金额为 7,820 万元（含税）。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标的：委托方（荆州公司，下同）同意受托方（新能源院及中南院，

下同）提供基于熔盐储能的煤电机组调频调峰供热安全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应

用项目，包括与项目实施相关的研发、工程设计、设备材料供货以及安装、调试、

知识产权等服务。其中新能源院负责技术研发部分，包括总体方案研究、组织图

纸方案评审、调试和性能试验等工作；中南院负责项目实施部分，包括勘察设计、

工程施工、设备和材料采购、工程管理等工作。 

2.合同价格：人民币 9,000 万元。其中新能源院合同含税金额为 1,180 万元、

中南院合同含税金额为 7,820 万元。 

3.付款方式：合同总价为含税价，由测试及化验费、项目验收或鉴定费、示

范工程实施费及其他费用组成。研究开发经费由委托方分期支付受托方。委托方

的具体付款方式为合同总价预付款 10%；完成项目方案设计，完成“基于“电-热”

耦合热源的电厂储热、调频、调峰与供热总体优化方案”的研究工作，结算拨付



第一笔经费，结算付款比例为项目总费用的 10%（抵扣预付款）；示范工程开工，

完成“熔盐储能系统工艺设计及主要设备选型研究”、“熔盐储能与煤电机组耦合

系统能量梯级利用研究”、“电-热耦合加热熔盐储能系统灵活储热优化研究”工作，

结算拨付第二笔经费，占项目总费用的 20%；完成主要设备采购，完成“调峰、

调频、供热不同运行需求下的储热系统控制与运行策略优化研究”后，结算拨付

第三笔经费，占项目总费用的 40%；示范工程主体完工，并完成“燃煤机组与熔

盐储能耦合系统调试与运行优化技术研究、“熔盐储能系统与供热机组耦合后，

电厂容量申报与经济运行策略研究”，通过委托方现场验收，结算拨付第四笔经

费，占项目总费用的 15%；示范工程完成第三方性能考核试验并合格，完成全部

论文发布及专利申请工作，完成项目鉴定并通过科技创新项目验收，结算拨付第

五笔经费，占项目总费用的 10%；项目通过验收，且质保期满两个月内，结算拨

付第六笔经费，占项目总费用的 5%。 

4.主要违约责任： 

（1）委托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必要的数据和资料，影响受托方工作进度

和质量的，合同履行期限顺延。委托方逾期 7 天不提供或者不补充有关技术资料、

数据和工作条件，导致受托方无法开展工作的，受托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对

此应当支付合同总价款 0.01%的违约金。 

（2）委托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报酬的，每逾期一日，支付应付款项的

0.0001%的违约金，但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0.01%。 

（3）受托方未按合同进度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经委托方提示后仍未改进的，

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受托方应当返还已收取的报酬，并支付合同总价款 0.01%

的违约金。 

（4）受托方延迟提交研究开发成果的，每逾期一日，应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0.01%的违约金；受托方逾期 7 天以上未提交研究开发成果的，委托方有权解除

合同，受托方应当返还已收取的报酬，并支付合同总价款 0.01%的违约金。 

（5）受托方提交的研究开发成果经验收不符合合同约定，经修改后仍不符

合合同要求的，应当退还已收取的报酬，支付合同总价款 0.01%的违约金并赔偿

委托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6）受托方有义务配合委托方完成加计扣除工作，向国家税务机关提供相

关材料。由于受托方出具材料不及时、不合格等原因造成委托方无法享受国家税

收优惠的，受托方应赔偿委托方经济损失。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0.01%。 

5.争议解决：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依法向项目实施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6.生效条款：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1）合同经委托方、受托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委托方股东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外，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其他 

公司将就上述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基于熔盐储能的煤电机组调频调峰供热安全

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应用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1 日  


